
  

拾伍、累進處遇、假釋或出監(院、所、校)相關事項 

問 15-1、受刑人累進處遇編級為何？ 

答： 
一、累進處遇係指將受刑人之處遇，分為 4 個階段，按其在機關執行期間之

表現，漸次進級，級數愈高，處遇愈寬和，藉以激發責任觀念，促使
其改悔向上，培養其適於社會生活能力之矯正制度。 

二、受刑人入監後，刑期 6 個月以上者，其累進處遇分成 4 級，自第 4 級依
次漸進，並依其刑期、新舊法（適用法規）、犯次（累、再犯）、犯別 
（成年犯、少年犯）等，定其責任分數，以其每月所得成績分數抵銷
之，抵銷凈盡者，令其逐漸進級至第 3 級、2 級、1 級。另少年受刑人
責任分數減少 3 分之 1 計算；累犯受刑人責任分數增加 3 分之 1 計算； 
撤銷假釋受刑人責任分數增加 2 分之 1 計算；具有多重條件者，則按比
率計算。 

三、受刑人編級後，管教人員依據日常考核按月評給各項（作業、教化、操
行）成績分數，以抵銷所在級別的責任分數，抵銷淨盡者，可以進列
較高的級別。若尚有多餘的成績分數，則併入所進的級別計算。 

 

問 15-2、受刑人假釋的條件為何？ 

答： 
一、假釋就是受無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執行者，在刑期尚未屆滿前，執行 

逾法定期間，且確有改悔向上的實據，由監獄報請矯正署許可後，暫 
時釋放出獄。出獄後，如不再犯罪或無違反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事項， 
原來尚未執行的刑期，即當作已經執行完畢。但如被撤銷假釋，原來 
未執行的刑期將重新送監執行。 

二、陳報假釋之要件係依犯罪時間點認定，法定條件如下： 
(一)成年受刑人： 

1. 適用 9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：無期徒刑執行逾 25 年；初再犯
有期徒刑執行逾 2 分之 1，累犯逾 3 分之 2；但有期徒刑之執行
至少須滿 6 月；如適用 86 年 11 月 28 日施行之刑法：一般受刑 

人無期徒刑須執行超過 15 年、累犯逾 20 年，有期徒刑超過刑期 

的 2 分之 1，累犯逾 3 分之 2；如適用 83 年 1 月 30 日施行之刑 
法：一般受刑人無期徒刑須執行超過 10 年，有期徒刑逾 3 分之
1。 

2. 最近 3 個月內教化、作業、操行等各項成績分數，均應在 3 分以
上。但不堪作業者，作業成績分數不在此限。 

3. 有悛悔實據。
(二)少年受刑人： 



  

1. 無期徒刑執行逾 7 年，有期徒刑逾 3 分之 1；但有期徒刑之執行 

至少須滿 6 月。 
2. 累進處遇進至 2 級以上（適用於少年矯正學校之受徒刑執行學
生）。 

3. 最近 3 個月內輔導（教化）分數應在 4 分以上，操行分數應在 3 
分以上，學習（作業）分數應在 2 分以上。但不堪作業者，作業
成績分數不在此限。 

4. 有悛悔實據。 

三、裁判確定前羈押日數，以 1 日折抵有期徒刑 1 日。又執行無期徒刑者， 

其羈押之日數不得折抵。但羈押日數超過 1 年的部分則計入執行刑期內。 

四、符合上述條件者，得提報假釋審查會審議後，再由機關陳報矯正署審
查，經許可者，始得假釋。但執行未滿 6 個月、重罪累犯、性侵犯經治
療或輔導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

問 15-3、假釋通過後，會通知受刑人或其親屬嗎？ 

答： 
一、假釋之審查係綜合參酌受刑人犯行情節、在監行狀、犯罪紀錄、教化矯

正處遇成效、更生計畫及其他相關事項，本諸公平、公正原則，依法
由教化科主動辦理，無需支付任何費用或聘請律師申請假釋。 

二、不予許可假釋者，矯正署會附具理由，由執行機關將理由書交由受刑人
收受；經假釋許可者並不會通知家屬，除非受刑人行動有礙、自行返家
顯有困難，或罹重病、精神疾病，或屬家暴犯，才會通知家屬。 

三、由於受刑人之陳報假釋時程，因每人刑期、級別、累進處遇分數、犯次、
適用新舊法等因素不同而有差別，故確切之陳報日期，所屬教區教誨
師依個人資料細算後再行告知。 

 

問 15-4、受刑人假釋的期間與效力為何？ 

答： 

一、假釋期間： 

依刑法修正有下列三種情形： 
(一)適用 9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：無期徒刑以假釋後 20 年為期，有

期徒刑為其出監後所剩的刑期。 
(二)適用 86 年 11 月 28 日施行之刑法：無期徒刑以假釋後 15 年為期， 

有期徒刑為其出監後所剩的刑期。 
(三)適用 83 年 1 月 30 日施行之刑法：無期徒刑以假釋後 10 年為期， 

有期徒刑為其出監後所剩的刑期。 

二、假釋效力： 
假釋出監後，於假釋期間未經假釋撤銷者，其未執行的刑期，以已執行



  

論，即原宣告之刑視同已執行完畢。 

 

問 15-5、假釋案件審核情形為何? 

答： 
一、對於假釋案件，係就受刑人之犯行情節（犯罪動機、方法手段、所生 

損害）、在監行狀（平日言行、輔導紀錄、獎懲紀錄）、犯罪紀錄（歷 
次裁判、執行刑罰、保安處分、撤銷假釋或緩刑紀錄）、教化矯正處遇 
成效（累進處遇成績、個別處遇計畫執行情形、參加課程或職訓情形）、
更生計畫（出監後有無適當工作、謀生技能、固定住居所）、其他相關 
事項（家庭支持、對犯罪行為修復情形、犯罪所得繳納情形、被害人 
意見、受刑人陳述意見）等資料進行綜合研判，始為許可與否之決定。 

二、為確保國家刑罰執行之妥適與安定性，假釋審核須衡酌刑事政策，考量
犯罪趨勢及整體治安之良窳，並考核各執行有關資料，俾符合人民對
法正義之期待，故未符合前述考量者，矯正署將不予許可其假釋。法
務部已廣納專家、學者及實務工作者之意見，建構「犯行情節」、 
「犯後表現」（含在監行狀）、「再犯風險」（含前科紀錄）之三大審核 
面向，對於重大刑案及具連續性、集團性、暴力性、屢犯監規難以教 
化、前科累累或假釋中再犯罪者，以從嚴審核為原則；對於危害輕微、
初犯、過失犯、在監表現優良或有妥善更生計畫者，則從寬審核。 

 

問 15-6、假釋出監人在什麼情況下會被撤銷假釋？殘餘刑期如何適用？ 

答： 
一、假釋出監之受保護管束人，有下列情形，執行保護管束檢察署觀護人會

依法函請原假釋監獄撤銷假釋： 

(一)依刑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，假釋中因故意更犯罪，受有期徒刑以 

上刑之宣告者，於判決確定後 6 月以內，撤銷其假釋。但假釋期滿 

逾 3 年者，不在此限。 
(二)假釋期間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 條之 2 各款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假

釋。包括（1）保持善良品行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；（2） 服
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（3）不得對被害人、告訴人或告
發人尋釁；（4）對於身體健康、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，每 月至少
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 1 次；（5）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， 
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；離開在 10 日以上時，應經檢察官核准。

二、假釋經撤銷後，應繼續執行其所餘刑期，說明如下： 
(一)適用 9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刑法：假釋經撤銷後，因其假釋在外的

日數不算入刑期內，有期徒刑者應繼續執行其所餘刑期，無期徒
刑者應執行 25 年（不得再陳報假釋），方能再接續執行他刑。 



  

(二)適用 86 年 11 月 28 日施行之刑法：假釋經撤銷後，因其假釋在外
的日數不算入刑期內，有期徒刑者應繼續執行其所餘刑期，無期
徒刑者應執行 20 年（不得再陳報假釋），方能再接續執行他刑。 

(三)適用 83 年 1 月 30 日施行之刑法：假釋經撤銷後，因其假釋在外的 
日數不算入刑期內，有期徒刑者應繼續執行其所餘刑期，無期徒 
刑者應執行 10 年(得陳報假釋)，如符合假釋要件時仍可提報假釋。 

三、撤銷假釋受刑人之責任分數，須按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9 條所定責任
分數之標準，增加責任分數 2 分之 1。 

 

問 15-7、入監前羈押期間過長， 對於陳報假釋及累進處遇有何補救措施? 

答： 
一、對於入監前曾受羈押的受刑人符合下列條件者經監務會議決議，報請上

級機關核定 後，可逕編或改列 3 級。 

(一)羈押期間符合下列規定且以執行指揮書記載為準： 

1. 宣告刑在 3 年以上 30 年未滿者，其羈押期間必須超過其刑期的 

6 分之 1。 
2. 宣告刑在 30 年以上及無期徒刑者，其羈押期間必須在 5 年以上。

(二)富有責任觀念，且適於共同生活的標準：羈押期間的性行考核在 

乙等以上的月數，初犯及再犯者必須占羈押總月數 2 分之 1 以上， 

累犯則必須占 3 分之 2 以上，且入監後無違反紀律之行為，並嚴守 
秩序、行狀善良者。（惟 109 年 7 月 15 日新法施行後，已無性行考
核表之部分，僅就其他具體項目審核） 

二、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14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意旨，「逕編 

3 級」乃以尚未編級受刑人為限；惟已編級後之受刑人，由於更刑或經 
核算刑期後，仍具備「逕編 3 級」要件得「改列 3 級」，適用對象及程
序如下： 
(一)溯及仍在矯正機關具備上述條件之受刑人（含已進至 3 級以上者）。
(二)受刑人於入監（校）後，倘有違反紀律或與行刑累進處遇條例施 

行細則第 10 條規定未合時，得經監務（學生處遇審查）會議決議， 

不予「改列 3 級」。 
(三)適用改列 3 級之受刑人，符合前揭條件者，經監務會議決議，報請

上級機關核定 後即可改列 3 級。 
三、針對羈押期間亦達一定時間，但未達逕編 3 級或改列 3 級者，機關得依

累進處遇與刑期執行間之公平配算原則 按其表現，調整成績分數，以彌
補羈押期間過長之憾。另收容人在監期間恪守監規，謹守本分，積 



  

極參與各項活動者，機關得發給獎狀或增給成績分數，俾增提早進分之
機會。 

 

問 15-8、何謂和緩處遇，相關規定為何? 

答： 
一、對於刑期 6 月以上之受刑人，有下列情形者經監督機關核定，得為和緩

處遇： 

(一)患有疾病經醫師證明需長期療養。 
(二)有客觀事實足認其身心狀況欠缺辨識能力，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， 

或其辨識能力顯著減低。 
(三)衰老、身心障礙、行動不便或不能自理生活。
(四)懷胎期間或生產未滿 2 月。 

(五)依其他事實認為有必要。 

二、適用和緩處遇者，其處遇較一般累進處遇寬和 

(一)教化：以個別教誨及有益其身心之方法行之。 
(二)作業：依其志趣，並斟酌其身心健康狀況參加輕便作業，每月所

得之勞作金並得自由使用。 
(三)監禁：視其個別情況定之。為維護其身心健康，並得與其他受刑

人分別監禁。 
(四)接見及通信：因患病或於管理教化上之必要，得許其與最近親屬、

家屬或其他人接見及發受書信，並得於適當處所辦理接見。 
(五)給養：罹患疾病者之飲食，得依醫師醫療行為需要換發適當之飲

食。 
(六)編級：適用累進處遇者，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予以編級， 

編級後之責任分數，依同條例第 19 條之標準 8 成計算。 
三、若刑期未滿六個月之受刑人，有第一項情形之一者，可以比照編級以外

的規定適用處遇。 
 

問 15-9、何謂縮短刑期，相關規定為何？ 

答： 
一、縮短刑期係指受刑人在監執行期間行狀良好，依法縮短其應執行之刑

期，以促其改悔向善的處遇制度。 

二、一般監獄受刑人，其累進處遇進到第 3 級以上，每月成績在 10 分以上 

者，即可縮短刑期。第 3 級每月縮短 2 日、第 2 級每月縮短 4 日、第 1 

級每月縮短 6 日。 



  

三、外役監受刑人自到監之翌月起，無工作低劣、不守紀律或降級處分之
情形者，每執行 1 個月即依下列日數縮短刑期。第 4 級或未編級者每 

月縮短 4 日、第 3 級每月縮短 8 日、第 2 級每月縮短 12 日、第 1 級每 

月縮短 16 日。 

四、殘餘刑期不滿 1 個月者，不得辦理縮短刑期。 
五、受刑人已縮短之日數即不必執行，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之規定已縮短 

的刑期不得回復，但外役監獄受刑人如工作成績低劣，不守紀律或受 
降級處分時，按其情節輕重，仍留外役監獄者，當月不縮短刑期，被 
解送其他監獄者，其前已縮短的日數，應全部回復。另假釋經撤銷者， 
其在外役監獄執行時所縮短的刑期，亦應回復，故仍要執行其已回復 
之日數。 

六、累進處遇以縮短後的刑期計算 因縮刑變更類別者，其累進處遇責任分
數重新核算，已抵銷之責任分數，按比率予以換算。 

 

問 15-10、如何聲請辦理易科罰金？有任何規定嗎？ 

答： 
一、符合刑法第 41 條規定者，可向執行之地方法院檢察署提出易科罰金之

聲請，條件如下： 

(一)犯最重本刑為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刑之罪，而受 6 月以下有期徒 
刑或拘役之宣告者，得以新臺幣 1000 元、2000 元或 3000 元折算 1 
日（依判決書所載為準），易科罰金。但如有難收矯正之效或難以
維持法秩序之情形，檢察官得不准許。 

(二)前項規定於數罪併罰之數罪均得易科罰金，其應執行之刑逾 6 月者， 
亦適用之。 

二、得易科罰金者，請向檢察署繳納罰金，如未能一次繳清罰金，亦可向檢
察署聲請分期繳納。 

三、已服刑之收容人欲易科罰金，可由親屬攜帶身分證明文件親赴執行之檢
察署聲請；如收容人保管金充足，亦可提出書狀向檢察署提出易科罰
金聲請，以扣除保管金之方式繳納罰金，以期早日返家。 

四、如有易科罰金相關問題，得以電話洽詢執行之地方法院檢察署，以獲得
合宜之解答。 



  

問 15-11、學生編等條件為何？免除或停止執行之規定為何？ 

答： 

一、凡執行感化教育期間，機關都會給予編等。其累進處遇分為 4 等，第 4 
等、第 3 等、第 2 等、第 1 等，由機關考核其行狀，自第 4 等依序進
等。 

二、免除執行感化教育部分： 

(一)依刑法宣告之感化教育受處分人，執行逾 6 個月，已進入第 1 等， 
而其第 1 等成績最近 3 個月內，每月得分在 42 分以上，執行機關
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得檢具事證，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
後，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免予繼續執行。 

(二)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諭知之感化教育受處分人，執行逾 6 個月，已進 
入第 1 等，而其第 1 等成績最近 3 個月內，每月得分在 42 分以上， 
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得檢具事證，聲請少年法院
或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免除執行。 

三、停止執行感化教育部分： 

(一)依刑法宣告之感化教育受處分人，執行逾 6 個月，已進入第 2 等， 
而其第 2 等成績最近 3 個月內，每月得分在 42 分以上，執行機關
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得檢具事證，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准
後，報請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停止其處分之執行，停止期間並付
保護管束。 

(二)依少年事件處理法諭知之感化教育受處分人，執行逾 6 個月，已進 
入第 2 等，而其第 2 等成績最近 3 個月內，每月得分在 42 分以上， 
執行機關認為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得檢具事證，聲請原為感化
教育處分之少年法院或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停止執行，停止期
間應裁定交付保護管束。 

四、少年在保護管束期間違反應遵守之事項，情節重大，少年保護官得聲請
少年法院裁定撤銷保護管束，將所餘之執行期間令入感化處所施以感
化教育，其所餘之期間不滿 6 月者，應執行至 6 月。 

五、依少年事件處理法第 54 條第 1 項規定，保護處分之執行至多執行至滿 

21 歲止。 



  

問 15-12、強制工作之免除、停止執行規定為何？是否會被撤銷？ 

答： 
一、執行目的：刑事法採刑罰與保安處分雙軌之立法體制，本於特別預防之

目的，針對具社會危險性之行為人所具備之危險性格，除處以刑罰外，
另施以各種保安處分，以期改善、矯治行為人之偏差性格；保安處分
之強制工作，旨在對有犯罪習慣或以犯罪為常業或因遊蕩或怠惰成習
而犯罪者，令入勞動場所，以強制從事勞動方式，培養其勤勞習慣、
正確工作觀念，習得一技之長，於其日後重返社會時，能自立更生，
期以達成刑法教化、矯治之目的。 

二、執行方式：經法院裁判時併同宣告，由檢察官指揮矯正機關執行。刑前
強制工作，係於宣告刑執行前優先執行強制工作；刑後強制工作， 係
於宣告刑執行完畢（含假釋期滿）後始執行強制工作。 

三、執行期間：經法院裁判時併同宣告，最長期間為 3 年。執行期間屆滿前， 

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，法院得許可延長之，其延長之期間不得逾 1 年 6 

月，並以 1 次為限。 
四、執行機關：法務部矯正署泰源技能訓練所、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

附設技能訓練所等 2 處。 
五、辦理程序：執行機關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，報請法務部核准後，得

檢具事證，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481 條第 1 項規定報請檢察官，向最後事
實裁判法院聲請免予繼續執行，或停止繼續執行並交付保護管束。 

六、停止執行強制工作之撤銷： 

(一)強制工作經法院裁定免予執行者，無撤銷之問題。 
(二)強制工作經法院裁定停止執行，停止期間並付保護管束，受處分

人於停止執行期間，如違反保護管束規則情節重大者，法院得依
檢察官之聲請，為撤銷停止執行之裁定。 

七、執行時效：保安處分自應執行之日起逾 3 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，非 
經法院認為原宣告保安處分之原因仍繼續存在時，不得許可執行；逾 7 
年未開始或繼續執行者，不得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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